
注

：

1

、

本表所列

12

月

17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81,039,959.20 1.1405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794,211,240.03 1.397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499,571,146.91 1.2498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742,134,975.38 1.3711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247,284,459.97 1.1236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851,261,261.75 1.4256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529,170,899.12 1.2646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673,885,649.46 1.3369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867,914,799.54 1.4340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285,939,376.24 1.643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4,204,877,448.15 1.401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672,900,916.48 1.2243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659,753,577.08 1.2199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680,910,662.86 1.2270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496,210,908.85 1.1654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827,835,946.77 1.275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4,095,942,749.26 1.3653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4,614,347,750.00 1.538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645,442,919.93 1.215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96,395,465.10 1.1928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3,436,746,883.74 1.7184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726,407,346.88 0.8632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819,820,090.47 1.2733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832,453,919.91 1.2775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231,607,666.26 1.1158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767,840,368.71 1.256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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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按照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刊登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五）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参会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时以上述两种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以现场投票结果为准；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两种网络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８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为《关于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债务平移提供担保的预案》（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平移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须提供

原件）：

１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

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和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４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８

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８

；投票简称：高新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平移提供担

保的预案

１．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

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

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８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１３０３１６

（

０２８

）

８５１８４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１８４０９９

联系人：纪建敏、叶超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代表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进行投

票。 若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投票。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平移提供担保的预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盖法人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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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0����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0-051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14

：

00

在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6

日

-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0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50,400

股。 其中：出席现场投

票的股东

12

人（合计持股

131,557,500

股，因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与公司控股股东间的关联交易，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关联股东， 应回避表决），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0

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50,400

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宁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批准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董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相关公告）：

1

、会议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金智教育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

1,715,0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776%

，反对

10,1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770%

，弃权

25,3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454%

。

2

、会议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公司高校管理集成与服务系统软件著

作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15,0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776%

，反

对

8,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56%

，弃权

26,9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1.536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步兵律师、杭仁春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002287���公告编号：2010-038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北京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89.9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雷菊芳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65,000,0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32����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0-054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获得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同意公司将暂时闲置的

7,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

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2010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止。 公司

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5

月

27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

038

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

此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的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52�����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0-3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长许淑清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人，代表公司股份

1203055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4%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席会议。 本次

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恒集团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补偿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0,305,574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反对；

0

股弃权。

（二）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维持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借壳上市原重组方案不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0,305,574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反对；

0

股弃权。

（三）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中恒集团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到

2012

年

2

月

3

日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0,305,574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反对；

0

股弃权。

（四）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0,305,574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0

反对；

0

股弃权。

上述四个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程秉、李彩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中恒集团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恒集团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中恒集团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8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光大银行

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光大银行开通转换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本次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包括：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1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3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类基金（基金代码：

410004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基金（基金代

码：

410005

）。

二、相关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2

、凡申请办理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

开户程序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3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销售

机构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转换业务。

4

、具体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请参照本公司的相关公告和光大银行基金业务的相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3．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通过以

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95595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站：

www.cebbank.com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50619688,400-700-8001

网站：

www.hffund.com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805���股票简称：

*

S T 炎黄 公告编号：2010-038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一直将恢复上市作为暂停上市以来的最重要工作，

2007

年

5

月

11

日，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5

月

18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本公司股票恢

复上市的申请，目前，公司正在补充和完善恢复上市的有关文件。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进展工作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稳定方面

在各级部门的支持协助和董事会的努力下，公司顺利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不断完善内部

管理制度，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职责分工、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规

范化运作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控制意识，不断改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内部管

理体制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员工信心，稳定了职工队伍。

1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2009

年

1

月

19

日，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2009

年

2

月

25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变更登记完成，公司股票简称由

S*ST

炎黄变

更为

*ST

炎黄。

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面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并按规定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相关文件并申请行政许可。

200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091310

号），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0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091310

号）。

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

议案，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截至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日期已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决议已自动失效，为充分保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公司将尽快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的重组方案。 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关于土地处置方面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土地收储事宜， 公司与常州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相关协

议。 该交易达成后，公司可从土地收储中心收取

13,354

万元的补偿款。 本次交易以江苏华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004

号评估报告报告为基础，参照市场价格与土地收储中

心协商确定的意向性收储价格，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由于目前该土地收储事项尚未完成，经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同意该土地收储协议执行期延

期三个月。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主营业务尚未恢复，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2.17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

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

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522��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0-049

中天科技关于更换 2009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期之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天科技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关于更换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持续督导期之保荐代表人的报告》，因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原保荐代表

人黄山先生已在海通证券离职，为不影响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海通证券

决定由曾双静先生接替黄山先生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

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孙剑峰

先生和曾双静先生。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督察长的公告

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古韵

女士为公司督察长，古韵女士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督察长任职事项已获中

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0]1776

号文）。 原督察长赵隽扬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

司提出辞职，不再担任督察长职务。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8 日

附：古韵女士简历

古韵女士， 硕士学历。 曾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总部副经

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监、监察稽核部总监、董事会秘书

和总经理助理。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伍万元以上申购和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暂停接受兴

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单笔金额

5

万元以上（不含

5

万元）申购（包括日常

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下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

入金额不得超过

5

万元（不含

5

万元）。

鉴于影响基金净值波动的短期因素已基本消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恢复接受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单笔金额

5

万元以上 （不含

5

万元）申购、转换转入申请。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0099

（免长话费）、

021-38824536

，或登

陆网站

www.xy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8 日

股票代码：000663�����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0-02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青山纸业”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出售的议案》， 同意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通

过股票二级市场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

"

青山纸业

"480

万股和

"

兴业银

行

"480

万股）。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实施。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6

日

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持有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股票

24000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0.23%

。 预计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获得的所

得税前投资净收益约为

736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760.34

万元

的

96.80%

。

本次减持后，本公司尚持有

"

青山纸业

"

股票数量为

2400000

股，占其总股

本的

0.23%

。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